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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64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09 年 4 月 15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交关于土库曼斯坦性别政策的资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克索尔坦·阿塔耶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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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4 月 15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土库曼斯坦的性别政策 
 
 

 土库曼斯坦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正处于性质不同的新阶段。 

 土库曼斯坦政府承诺履行其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土库曼斯坦的国家总战略和政策优先事项决定其妇女的地位。这些战略和政

策优先事项力求按照土库曼斯坦宪法、国际法准则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北京，1995 年)的建议，实现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原则，并为男女创造平等机会。 

 土库曼斯坦自独立之初就实行的性别政策致力于制定机构和立法支助措施，

保证男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两性平等的宪法原则，为妇女和男

子创造同等机会。 

 土库曼斯坦谴责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一贯并毫不动摇地实施不容忍任何

男女有别、例外或限制政策。国家宪法保障平等人权和公民权利与自由，不论族

裔、种族、性别、出生、婚姻状况或就业情况、居住地、语言、宗教态度、政治

信仰、政党派别或无派别(见土库曼斯坦宪法第 19 条)。土库曼斯坦具有国家和

国际法的牢固基础，能够保障妇女的真正平等权利，并提高她们在公共生活和政

治生活中的作用。 

 土库曼斯坦坚定不移地履行其国际义务，承认《世界人权宣言》的规范。土

库曼斯坦已加入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关于妇女权利的宣言和公约：《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妇女政治权

利公约》、国际劳工组织《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及其他。目前正在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 

 土库曼斯坦实施的人权政策基本原则确保妇女在多方面得到发展并取得进

步，而且规定国家保障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其他领域的人权和自由。土库曼斯坦宪法和所有国家立法，包括劳工法、婚

姻家庭法、社会保障法和关于国家保障妇女平等权利、公民健康与安全、教育、

工作场所的安全、就业和休假等法律，都保证男女平等。 

 妇女在土库曼斯坦人口中占 50.2%。土库曼斯坦议会中 17%的代表是妇女，

包括议长和五个议会委员会中的两个委员会主席。副总理是妇女，而且妇女还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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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部长、外交官、州、市和区政府的第二把手、媒体的主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主任、中央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她们还在国家各级的代表机构和行政

机构中任职。妇女在地方政府机构当选成员中占 13.5%，在人民议会和州代表机

构成员中占 15.5%。 

 为了落实妇女平等的国际法律规范，并为了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和

保障妇女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国家人权政策主要原则，土库曼斯坦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通过了国家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法。该法案按照宪法和国际法，规定国家保障

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人权和

自由。 

 土库曼斯坦宪法第 27 条规定，“妇女和男子在满最低结婚年龄之后，有权彼

此同意结婚，建立家庭。配偶双方在家庭关系中平等。”这一平等是土库曼斯坦

家庭法的主要原则之一。因此，按照婚姻和家庭法，所有公民在家庭关系中都享

有同等权利。在建立婚姻和家庭关系时，不得因出生、社会或物质条件、所属种

族或族裔、性别、教育、语言、宗教态度、职业类别或性质、居住地或其他情况

(法案第 4 条)而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权利，或直接或间接地占据优势。 

 土库曼斯坦公民享有保健权，包括无偿使用国家保健机构网的权利。土库曼

斯坦正在成功地推行一个名为“健康”的国家方案，并在每个州都建立了高质量

的、设备先进的母婴保健中心。土库曼斯坦政府拨出 40 亿美元，开展全国的农

村发展方案，以期在农村地区发展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建造新的幼儿园、学

校、医院、体育馆和文化设施。 

 土库曼斯坦允许有偿提供医疗保健和非传统的医疗方式，只要依据法律并符

合法律。国家方案还力求加强妇女健康，保护生殖健康。为了对孕妇、产妇、刚

生育的妇女和新生儿采用现代化的检查和护理方式，从而改善育龄妇女及其子女

的健康，土库曼斯坦的卫生部和医疗部门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制定了

2007-2011 年期间的全国安全孕产方案。保健中心、家庭医生和护士对妇女进行

各种避孕方法教育。土库曼斯坦每个州的生殖健康中心都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 

 全国卫生宣传运动，包括 2005-2010 年期间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传播

疾病方案和 2007-2011 年期间安全孕产全国方案正在很好地发挥作用。 

 土库曼斯坦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普通中等教育是义务的，

人人都有权在国立学校免费上学(土库曼斯坦宪法第 38 条)。 

 国家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为所有人提供职业教育。 

 根据土库曼斯坦的法律，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权从事有偿教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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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制定教育标准。每个教育机构都必须遵守。 

 教育改革后，相应修改了教育法。 

 1996 年 5 月 24 日，土库曼斯坦批准了《欧洲地区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

文凭和学位的公约》(1979 年 12 月 21 日)和《亚洲及太平洋承认高等教育学历、

文凭和学位的公约的区域公约》(1983 年 12 月 16 日)。 

 关于改善土库曼斯坦教育系统的总统令(2007 年 2 月 15 日)、关于改善教育

和教学机构运作的总统令(2007年3月4日)和关于增加学生助学金和教师工资的

总统令(2007 年 3 月 30 日)提高了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了学生助学金，

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为各州边远区的儿童开办了寄宿学校，从而促使全国公民，

包括妇女，能够最充分地享受宪法赋予的教育权利。 

 为了使所有公民，无论性别、族裔、物质或其他情况，都能接受初级、中等

和专门教育，土库曼斯坦建立了广泛的教育机构网。网络包括国家支助的幼儿园、

学校、职业学校、残疾儿童寄宿学校和高等院校。目前，土库曼斯坦有 1 711 所

中学，其在校生有 100 余万名。还有 17 所中等职业学校和 17 所高等院校。高等

教育是免费的。 

 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都配备了最新的多媒体和计算机技术，使用交互式教学

方法，使土库曼斯坦的青年人能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 

 土库曼斯坦社会保障法的修正和补充法案(2009年3月6日)是解决母子社会

支助问题的一个对策。该法案增加了每生一个孩子的一笔总付款额，将支付子女

照顾津贴的期限从一年半延长到三年，并增加了残疾付款额。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这几类津贴将平均增加 27-28%。 

 宪法和国家法律向土库曼斯坦的所有公民，无论男女，提供法律和法庭保障，

使其权利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土库曼斯坦具有审议上诉和申诉的有效制度，对

基于性别的侵犯权利案件也有法律保障的有效法庭保护。 

 土库曼斯坦的宪法保障公民享有法庭保护的荣誉和尊严、宪法和法律提供的

个人和政治人权和公民权利及自由。公民有权在法庭上挑战国家机构、社区组织

和官员违反法律、越权以及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 

 公民，无论男女，都有权因国家机构或其他组织及其雇员或个人的非法行为

而蒙受的物质和精神伤害提出予以补偿的法律要求。 

 土库曼斯坦民法(第 15 条和第 16 条)对本国的所有公民，不论男女，都保障

法院保护其个人、财产和非财产权利、荣誉、尊严和商业声誉。刑法依据的原则

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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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与土库曼斯坦妇女联合会名为“将性别平等纳入

土库曼斯坦决策主流”的项目正结合已经拟定的方案，在顺利进行。该项目有三

个主要目标： 

– 加强两性平等法律基础的具体内容； 

– 加强与已经批准的联合国性别问题会议公约和决定有关的问责措施和

实施措施； 

– 加强国家性别分析和性别主流化机制。 

 为了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土库曼斯坦制定了 2005-2010 年全国行动计

划。该计划确定了土库曼斯坦性别政策的总战略和优先领域。该国家计划旨在按

照土库曼斯坦宪法、国际规范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建议，考虑土库曼斯

坦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将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原则落实于行动，并为妇女和男

子创造新的机会。 

 国家行动计划规定建立和扩大妇女公民组织的网络，并对其活动和性别主流

化予以广泛支持。为了实施这一规定，开展了加强妇女在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的一个项目(1998-2001 年)。 

 通过培训方案、讲习班、会议、传播性别统计数字、出版关于妇女权利及性

别问题的通讯和材料，包括土库曼斯坦妇女和性别统计数字、土库曼斯坦妇女的

权利以及关于土库曼斯坦妇女的报告等报告，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性别和性别平

等、性别和性、妇女的三重作用等小册子，在提高国家机构、地方当局和政府、

社区组织和广大公众对性别的认识方面，已经取得成果。 

 所有各州都举办了有地方政府和公众代表参加的讲习班，讨论性别问题，并

解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媒体人士举办了名为“妇女和大众媒

体，一个顾及两性平等的方式”的讲习班，并与来自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职业

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举办了名为“关于土库曼斯坦性别问题的研究和教育”的讲习

班。 

 土库曼斯坦妇女联合会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助下，在州里建立了 30 多

个妇女信息和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在提高妇女对政治、法律、经济、环境和生育

的认识以及促进妇女更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各个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支持妇女的社区组织，制作了书面材料和电子材料。这些材料系统地罗

列了保护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现有立法对劳工、家庭和不歧视妇女的规定摘录和联

合国有关公约的摘录。 

 土库曼斯坦需要有新的方案增强妇女在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她们对

各领域活动的积极参与，提供法律和社会保障，使生儿育女与妇女在行业和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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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方面从事的越来越多的活动圆满地结合起来，并增强她们在剧变进程中的作

用。目前已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土库曼斯坦妇女联合会和开发署开展了一个名为“将性别平等纳入土库曼斯

坦决策主流”的项目。结合这一项目，在 2006 年进行了一次调查，并撰写了分

析报告。 

 国家行动计划的一个优先领域是妇女参与经济生活。就业使妇女获得财政上

的独立，加强她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妇女在中小型企业中的份额在稳步增加。

目前，妇女在自营职业和非正规部门中的比例很大。调查表明，妇女正在朝开办

企业的方向发展。目前正在构思并开展针对妇女以及具有培训课程和特别信贷办

法的方案，以发展她们的创业技能。 

 在开发署的支助下，土库曼斯坦妇女联合会拟定了一个方案，为农村妇女创

造自营职业的机会。开发署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应用教育课程和活动，帮助妇女获

得促进其经济独立的知识，从而开发各区妇女的潜能，为妇女自营职业创造条件。 

 


